
关于国家认监委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对获证组织重大影响事项的告知函

尊敬的获证组织:

国家认监委公告〔2025〕第 16 号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将自 2026 年

1 月 1 日起实施，针对新版认证规则中对获证组织有重大影响的要求，特说明

并告知如下:

一、关于认证审核周期 1、监督审核间隔不应超过 12 个月(规则 5.4.1.4)

初次认证及再认证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在认证证书签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进行。

此后，监督审核间隔不应超过 12 个月。一个认证周期内的审核方案中，应包括

至少两次监督审核。超过监督审核间隔时间的，证书必须暂停并上报。暂停期

满仍未执行监督审核的，证书必须撤销并上报。

2、再认证审核应在认证证书到期前完成(规则 5.8.2) 再认证审核应在获证组

织现场进行，并应在认证证书到期前完成。

二、关于证书暂停和撤销 1、规则明确规定了适用暂停的 13 类情形(详见规则

7.2)、撤销的 6类情形(详见规则 7.3)。

2、重大影响: 认证证书被暂停、撤销、注销满一年后，原获证组织方可重新

申请认证。(规则 5.1.2(4))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被原发证机构暂停或撤销认证

证书已满一年(适用时)。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，认证证书被暂停、撤销、注销

满一年后，原获证组织方可重新申请认证。认证证书暂停期满后被撤销的，按

认证证书被暂停的日期起算满一年。

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被原发证机构暂停、撤销或注销认证证书的，认证机构

(包括原发证机构)不能在原认证证书被暂停、撤销或注销未满一年时，受理该

获证组织新提交的认证申请。最常见的暂停原因，如: 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间

隔接受监督审核的；不承担、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的，属于获证组

织自身原因。

三、关于重新按初次认证审核重大影响: (规则 5.6.1) 初次认证审核应分为两

个阶段实施: 第一阶段审核和第二阶段审核。两个阶段审核时间间隔最短不应

少于 5 日，最长不应超过 6 个月。而且，通常初次认证审核现场时间是监督审

核的 3倍、是再认证审核的 1.5倍。

四、关于现场审核 1、(规则 5.5.1)认证审核应在认证委托人的现场实施。

2、最高管理者应参加首、末次会议，应接受审核组重点审核。(规则 5.5.3) 

审核组应会同认证委托人召开首、末次会议，认证委托人的最高管理者、相关

职能部门负责人应参加首、末次会议，认证机构应保留首、末次会议签到记录、

图片/音像证明材料。

最高管理者不熟悉组织自身的质量方针、质量目标，未亲自参与并推动 QMS 实

施的，认证审核应不予通过。

五、关于认证费用支付(规则 5.3.1) 认证费用应由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直接

支付。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直接支付认证费用,不得通过第三方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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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新版规则下载网址：

https://www.cnca.gov.cn/zwxx/gg/2025/art/2025/art_b10adde5119f42fab7c

ad959b757ccc7.html

附 2：汇款信息如下：

支付方式：对公转账

收款账户号：12082001040030644

银行行号：103341071157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区支行

收款账户名称：艾克斯认证有限公司

地    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街道淝河东路 2 号城市公馆 B

地块商业 1幢 1715室

https://www.cnca.gov.cn/zwxx/gg/2025/art/2025/art_b10adde5119f42fab7cad959b757ccc7.html
https://www.cnca.gov.cn/zwxx/gg/2025/art/2025/art_b10adde5119f42fab7cad959b757ccc7.html

